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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

Ａ

、宝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８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单方增资人民币

８１６０

万元。增资前公司出资总额为

１１５０

万元，持

股比例

７０．１２％

；增资后公司出资总额为

９３１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９５％

。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原出资额

４９０

万元不变，其持股比例由

２９．８８％

降低至

５％

。 相关公告刊

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近日，公司接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通知，已完成了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４０２９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５６

住所： 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Ａ

楼

３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兆廷

注册资本：玖仟捌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玖仟捌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设备类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

件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械）零

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

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机电设备（以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的安装；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涉

及资质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

Ａ

、宝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孙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东旭光电装备”向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向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单方增资人民币

８１６０

万

元。 增资前芜湖东旭光电装备出资总额为

１１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７０．１２％

；增资后

芜湖东旭光电装备出资总额为

９３１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９５％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原出资额

４９０

万元不变，其持股比例由

２９．８８％

降低至

５％

。 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近日，公司接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通知，已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并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３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８７５４

住所： 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兆廷

注册资本：玖仟捌佰万元

实收资本：玖仟捌佰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设备类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

件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械）零

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

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机电设备的安装；以自有资金对

项目投资。 （需专项审批未经批准的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园房产”）拟为该公司参股

２５％

的联营公司宁波陈婆

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婆渡置业”）提供

１２

，

５１３

，

６４０

元的财务资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康园房产向合营公司陈婆渡置业提供财务资助

构成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财务资助用途：用于支付陈婆渡置业的项目工程款。

２

、本次财务资助金额：由各合作方（康园房产、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布利杰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台州方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参股

２５％

）按出资比例进行财务资助，各公司资助金额各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１３

，

６４０

元。

３

、本次财务资助期限：自签订本财务资助协议之日起壹年。

４

、财务资助利率：同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６

、根据合营公司的后续经营需要，康园房产可以继续与其他合作三方以

股东借款形式按股权比例同时进行财务资助。 具体额度及投入时间由合营公

司董事会同意后，通知各方股东。康园房产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对合营公

司进行财务资助。

三、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新兴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雅戈尔置业控

股有限公司、 宁波布利杰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台州方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各持股

２５％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２６

，

３９５

，

３７２．０２

元， 净资产为

９８

，

３５４

，

６１２．８０

元。 该公司设立至今，营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

，

６４５

，

３８７．２０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情况

根据《鄞州新城区首南街道陈婆渡片区

ＣＰＤ３－０１－０７Ｂ

地块

Ｂ

合作合同》（以下

简称“四方合作合同”），各合作方向陈婆渡置业提供的借款均为无担保借款。

五、董事会意见

１

、对该公司进行资助，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运作。 同时，该公司的其他三个

股东也按出资比例同比例对该公司进行资助，因此，本次资助行为不会损害公

司的利益。

２

、根据四方合作合同，陈婆渡置业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康园房产派出经

营团队，承担该公司日常运作和项目管理事项，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合营公司宁波陈婆渡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主要用于支付该公司的项目工程款。 经审慎审

查，我们认为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自

有资金为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有利于支持宁波陈婆渡置

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２

、合营公司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三位股东，均具有较强的经

济实力和房地产开发经验。 根据《鄞州新城区首南街道陈婆渡片区

ＣＰＤ３－０１－

０７Ｂ

地块

Ｂ

合作合同》， 上述三位股东也将按出资比例同比例对该公司进行资

助，因此，本次资助行为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３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发生之前，我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包括利息）

３３３７．０９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９％

。 公司不存

在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未及时还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７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

股份十三层会议室召开。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时

间、会议地点、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参加会议办法等事项。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２６２

，

６５９

，

０３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６．３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刘希

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杨文侃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刘希

模先生、潘利群先生、阮庆革先生、王爱明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公司在任

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壹拾亿元信托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６２，６５９，０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公司为苏州首开融泰置业

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苏州分行

申请贰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６２，６５９，０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扬州首开正兴城市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申请壹亿陆仟万元

房地产开发贷款并由北京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１，２６２，６５９，０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 张慧颖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０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

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中科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

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本次

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详见公司担保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７１

。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青海电子向青海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青海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详见公司担保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７１

。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

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并以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股权做抵押。 本次融资及担保事

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２２．１４

亿元，美金

１

，

７５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

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２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向青海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青海银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１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是公

司的采购及销售平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３．２３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１２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４９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８４．０％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３９

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

１４．３９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１４

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８７．８％

。

２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９

亿元。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３．９５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９．０８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０．２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资产

２６．６６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７．６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０．０２

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为

６６％

。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

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本次为其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不存在较大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有关事项属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

权范围内：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或全

资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需要相互提供担保额度（实际使用）的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为满足公司运营资金实际需要并提高工作效率，本次计划内的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融资及担保事项将不再逐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序

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与公司关系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额度

（

万

元

）

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江苏银行

６，０００

２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青海银行

２０，０００

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６２

。

五、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２．１４

亿元人民币，

１

，

７５０

万美元（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占经审计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

产的

１１２．０５％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的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６ ％

。 公司无逾期未归还

的贷款。

六、上网公告附件

１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８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６１７

，

５００

股，占回购前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９３７％

。

２

、本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５．４６９２３１

元

／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

查意见。 随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三）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四）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对限制性股票的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五）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登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授予数量为

５２７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７１

人，授予价格为

７．４１

元

／

股。

（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柳助波先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第十二章“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公

司将对激励对象柳助波先生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计

７８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激励

计划原激励对象王国民先生等

７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

十二章“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激

励对象王国民先生等

７

人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合计

５３９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八）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完成了激励对象柳助波先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６１７

，

５００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一）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若限制

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同期有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事项发生，则应对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４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３

元（含税），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４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依据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委托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资本公积金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直接

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二）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

原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

股

）

因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

，

持有的股

权激励股份数量调整

为

（

股

）

截止目前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

（

股

）

本次回购数量

（

股

）

１

柳助波

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２

王国民

６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３

华麟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４

阮连发

５５

，

０００ ７１

，

５００ ７１

，

５００ ７１

，

５００

５

屠逊江

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６

彭智

５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７

刘卫东

４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８

李军

３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５

，

０００ ６１７

，

５００ ６１７

，

５００ ６１７

，

５０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３１８

，

８５１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３１８

，

２３３

，

５００

股。

（三）回购价格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５．４６９２３１

元

／

股。 依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股利已由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 根

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柳助波先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需根据持股期限自行补缴税款。

公司已向柳助波先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３

，

３７７

，

２５０

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０１５０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公司分别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三、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对本次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

二章“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柳助波先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由公司将柳

助波先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５．４６９２３１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四、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对本次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了核实意见，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柳助波先

生、王国民先生等

８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二章“本激

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将柳助波先生、王国民先

生等

８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５．４６９２３１

元

／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行为。

五、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日海

通讯董事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获股东大会授权； 日海通讯本次回购注销的程

序、数量和价格及其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１

号》、《备忘录

２

号》、《备忘录

３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注

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日海通讯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 ”

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３，８７６，０００ ２６．３１％ －６１７，５００ ８３，２５８，５００ ２６．１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３，１６１，０００ ２６．０８％ －６１７，５００ ８２，５４３，５００ ２５．９４％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７，０２５，０００ ２４．１６％ ７７，０２５，０００ ２４．２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１３６，０００ １．９２％ －６１７，５００ ５，５１８，５００ １．７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７１５，０００ ０．２２％ ７１５，０００ ０．２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４，９７５，０００ ７３．６９％ ２３４，９７５，０００ ７３．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４，９７５，０００ ７３．６９％ ２３４，９７５，０００ ７３．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１８，８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７，５００ ３１８，２３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１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武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份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１．３１％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

二、议案采用了累计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增补马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选举高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选举郑桂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监事会决议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通过。

上述人员任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旭明、程建航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吉 林 巡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电话：

１３００９１７８８６９

传真：（

０４３２

）

６２０８７７８８

地址：吉林市吉林大街

１０８

号

Ｅｍａｉ

：

ｊｌｃｈｅｎｇｊｈ＠１２６．ｃｏｍ

吉 林 巡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ＪＩＬＩＮ ＸＵＮＤＡ ＬＡＷ ＦＩＲＭ

电话：

１３００９１７８８６９

传真：（

０４３２

）

６２０８７７８８

地址：吉林市吉林大街

１０８

号

Ｅｍａｉ

：

ｊｌｃｈｅｎｇｊｈ＠１２６．ｃｏｍ

致：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接

受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王旭明律师、程建航律师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提供

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司提供的文件和

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

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

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

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

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系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了审议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

方法等相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关

于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以及股东签到册的

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９

人，持有公司股份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数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股的

２１．３１％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姓名、持股数量与

股东名册的记载相符；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据此，上述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为：

１

、审议《增补马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

２

、审议《选举高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

３

、审议《选举郑桂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个人简历见七届六次的监事会决议公

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按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参加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９

人，代表股数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增补马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股东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选举高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股东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选举郑桂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股东表决情况赞成票

８０６１２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上述审议事项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特此致书！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旭明

负责人：王旭明 经办律师：程建航

二

０

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通讯

方式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五人，实

到会董事五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

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

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

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集团”）和黑龙江省牡丹

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深加工”）因公司经营及项目扩产投资需

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资金借款，两公司借款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借款期

限

１－３

年。 本公司拟为奥宇石墨和奥宇深加工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作为反担保措施， 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其他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奥宇集团和奥

宇深加工的合计

４９％

股权足额抵押给公司，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

（

１

）注册资本：

６

，

４６０

万元

（

２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团结委

２０

组

（

３

）经营范围：高、中碳、石墨加工能力、销售；碳化硅、镁碳砖、耐火材料销售石墨尾矿

砂与煤矸石烧结砖制造：货物进出口；矿山机械制造；房屋建筑业。

（

４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

５

）法定代表人：韩玉凤

（

６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股东：奥宇烯碳持股比例

５１％

，自然人陈

瑞持股

２３．３％

，韩玉凤持股

７％

，姜全库持股

１０．８％

，韩玉芝持股

７．９％

（其中奥宇烯碳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以上三名自然人陈庚、韩玉凤、韩玉芝为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７

）公司的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１４０

，

４５０

，

９０５．６０

元， 负债总额

５６

，

４７２

，

０７６．５８

元，净资产

８３

，

９７８

，

８２９．０２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

，

２４０

，

３７７．０６

元，净利润

－８

，

０５５

，

６２７．４６

元。

２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

（

１

）注册资本：

５

，

３５０

万元

（

２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

８５１０

农场

１６

幢

１６

号

（

３

）经营范围：石墨、球形石墨加工、销售。

（

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

５

）法定代表人：韩玉凤

（

６

）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股东：奥宇烯碳持股比例

５１％

，自然人陈

庚持股

４７．１３％

，韩玉凤

１．８７％

（其中奥宇烯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二名自然人陈庚、韩

玉凤为母子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７

）公司的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１３６

，

９５０

，

６６０．２５

元， 负债总额

３２

，

０１９

，

３６６．６８

元，净资产

１０４

，

９３１

，

２９３．５７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

，

１１９

，

４０８．３０

元，净利润

４５９

，

９６０．４６

元。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方：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

司；

３

、担保金额和方式：两公司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

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４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奥

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实际借款情况在担保总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是为了支持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自身经营，建设萝北深加工

项目拓展业务。 董事会认为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具备偿债能力，本项担保无风险。

２

、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其他名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合

计

４９％

股权足额抵押给公司，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

担保后， 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９３．７３％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５１％

。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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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３

、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

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沈阳银基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

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凯宾斯基酒店四楼公司证券部。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

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

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２９０３５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０３

联系人：戴子凡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公司出席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